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向學生收取學雜及代收代辦費收費標準審核會議議程 
 
 
 

壹、日期：115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 30 分 

貳、地點：本校第二會議室 

參、參加人員：全體委員及列席人員 

肆、議程：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工作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資料請參閱 <P.1-4> 

(二)業務單位報告 

1.本校擬定學生註冊暨代收代辦業務收費標準之依據。<P.4> 

2.本校「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項代辦費用使用情形」。<P.5> 

3.參考資料請參閱 。<P.11-P.19> 

四、提案討論 

案  由：計價協商及擬定本校114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及代收代辦費收費

標準表」、「各處室應辦代辦業務收費標準調查表」。 <P.6-P.10> 

 

五、臨時動議 

六、主席結論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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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一、114.8.20 審核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編號 案由 會中決議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1 

擬定本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

期「學雜及代

收代辦費收費

標準」。 

一、教務處: 

修正高一書籍費收費一

覽表，118 及 119 班全數

安排手語課程，刪除閩南

語課本收費部份。 

 

二、其餘照案通過。 

總務處 

1.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及代

收代辦費收費標準」經 114.8.20

審核會議通過。總務處依規定上

網公告(114.9.3 公告)，並作為學

生註冊繳費之標準。 

2.該學期註冊總人數為 2,099 人，

收費總金額 $25,763,537 元

(115.1.7 上網公告)，如數提存本

校保管金專戶。 

1-1 

擬定本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

期「各處室應

辦代辦業務收

費標準」。 

一. 書籍費： 

依各年級、班群開課使

用教科書收取。 

(低收免) 

教務處 

一、 書籍費： 

 收入金額：$ 9,630,964 元 

 支出金額：$ 7,907,044 元 

尚餘金額：$1,723,920 元 

(尚須支付書籍費尾款。) 

二. 高三拍照： 

90 元/人。 

(低收免) 

二、 高三拍照： 

收入金額：$ 57,240 元 

支出金額：$ 57,240 元 

結餘金額：$ 0 元 

三. 高三英聽集體報名費： 

依英聽簡章日期辦理，報

名費 350 元/人。 

(低收免，中低收140元) 

三、 高三英聽集體報名費： 

 收入金額：$ 233,310 元 

 支出金額：$ 233,310 元 

 結餘金額：$ 0 元 

四. 高三學測集體報名費： 

依學測簡章日期辦理， 

880 元/人。 

(低收免，中低收 352 元) 

四、 高三學測集體報名費： 

 收入金額：$ 728,932 元 

 支出金額：$ 728,932 元 

 結餘金額：$ 0 元 



2 

編號 案由 會中決議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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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本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

期「各處室應

辦代辦業務收

費標準」。 

 

 

 

 

 

 

 

 

 

 

 

 

 

五. 課程多元學習營隊： 

依實際報名人數收費。 

教務處 

五、 課程多元學習營隊： 

收入金額：$ 0 元 

支出金額：$ 0 元 

結餘金額：$ 0 元 

(收費作業中，預計收入

$94,800 元，俟 2/10 活

動結束後陸續核銷。) 

一. 班級費： 

每人 100 元。 

學務處 

一、班級費: 

收入金額：$ 209,900 元 

支出金額：$ 125,331 元 

尚餘金額：$ 84,569 元 

(預計購置濾水籃及掃地用具等。) 

二. 家長會費： 

每人 100 元。 

(低收入戶免繳) 

二、家長會費： 

收入金額：$ 206,200 元 

支出金額：$ 206,200 元 

結餘金額：$ 0 元 

三. 114學年度赴日教育旅行： 

預估55,000元/人 

(實際收取 52,100元，清

寒學生補助部份金額) 

三、114 學年度赴日教育旅行 

收入金額：$ 1,772,188 元 

支出金額：$        0 元 

尚餘金額：$ 1,772,188元 

(尚未驗收付款。) 

四. 高一健康檢查: 

每人 530 元。 

四、高一健康檢查 

收入金額：$ 373,120 元 

支出金額：$ 373,120 元 

結餘金額：$ 0 元 

五. 學生團體保險： 

每人 233 元。 

(包含休學生) 

五、學生團體保險： 

收入金額：$ 481,378 元 

支出金額：$ 477,650 元 

尚餘金額：$  3,728 元 

(預收 114-2 學期休學生李 O

炘等 16 人團體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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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本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

期「各處室應

辦代辦業務收

費標準」。 

 

 

 

 

 

 

 

 

 

 

 

 

 

六. 住宿生團膳費： 

每日 63 元/人。 

(晚餐，以餐計費) 

六、住宿生團膳費： 

收入金額：$ 2,536,891 元 

支出金額：$ 1,922,594 元 

尚餘金額：$ 614,297 元 

(尚須支付 114 年 12 月及 115

年 01 月份住宿生團膳費。) 

七. 交通車費： 

依各路線及站別收取。 

 

學務處 
七、交通車費：  

 收入金額：$ 634,880 元 

 支出金額：$ 415,710 元 

 尚餘金額：$219,170 元 

(尚須支付 114 年 12 月及 115

年 01 月份學生交通車費。) 

八. 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 

每人 240 元。 

(舞蹈班除外，低收免) 

八、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 

 收入金額：$ 482,640 元 

 支出金額：$  30,499 元 

 尚餘金額：$452,141 元 

(須分攤電費) 

一. 高一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16 元/人。 

(舞蹈班除外) 

輔導處 

一、高一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收入金額：$10,944 元 

 支出金額：$10,944 元 

 結餘金額：$0 元 

二. 高三學系探索量表： 

30 元/人(線上)。 

(舞蹈班除外) 

二、高三學系探索量表： 

 收入金額：$20,430 元 

 支出金額：$20,430 元 

 結餘金額：$0 元 

三. 政大包種茶節參訪： 

每人 400 元～600 元。 

(實際收取 480 元) 

三、政大包種茶節參訪： 

 收入金額：$15,360 元 

 支出金額：$15,360 元 

 結餘金額：$0 元 



4 

編號 案由 會中決議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1-1 

 

 

擬定本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

期「各處室應

辦代辦業務收

費標準」。 

 

一.  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 

每人 200 元。 

(低收入戶免收) 

總務處 

一、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 

 收入金額： $  412,400 元 

 支出金額： $ 1,537,123 元 

 尚餘金額：-$1,124,723 元 

(支付平日保養維護、冷氣機汰

換，超支部分動支歷年滾存代辦

收入結餘款支應。) 

二、暑假汰換高一冷氣 40台共

1,536,590元，目前累計滾存

餘額為 534,544元。 

                                                    

二、業務單位報告 

(一)本校擬定學生註冊暨代收代辦業務收費標準之依據，參考資料如下： 

參考資料一：教育部 114 年 6 月 27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403358A 號公告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費收費數額表」、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 114 年 7 月 9 日中市教高字第 1140060960 號函「114 學年

度臺中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

費數額」辦理。(p.11~ p.12) 

 

參考資料二：教育部 113 年 1 月 2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83855A 號令修

正「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p.13~ p.15 ) 

 

參考資料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6 年 6 月 16 日中市教高字第 1060050519

號函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p.16~ p.17 ) 

 

參考資料四：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10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向

學生收取代辦費審核會議作業要點」。(p.18~ p.19 ) 

 

(二)冷氣計費方式： 

因應使用維護需求，依據「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辦理，本校宿舍及班級冷氣電費採 IC 卡儲值收費，使用以每度6元計收，學

期結束或離校如有賸餘款，依規定退還學生。( p.16) 

 

(三)本校「114學年度第1學期各項代辦費用使用情形」，結算日期至115年1月5日

止，如附表。( p.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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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代辦費使用情形表 

(截至 115/1/5止 會計室提供) 

主管     

處室 
計畫項目 收入數 執行數 賸餘數 摘          要 

教務處 

書籍費 9,630,964  7,907,044  1,723,920  
尚須支付 114-1學期書籍
費尾款。 

高三拍照 57,240  57,240  0    

高三英聽集體報名費 233,310  233,310  0    

高三學測集體報名費 728,932  728,932  0    

寒假多元學期營隊 0  0  0  
預計收入數$94,800元，
2/10營隊活動結束，即刻
辦理費用核銷事宜。 

學務處 

班級費 209,900  125,331  84,569  
預計購置濾水籃及掃地用
具等。 

家長會費  206,200  206,200  0    

114 學年度赴日本教育
旅行 

1,772,188  0  1,772,188  尚未驗收付款。 

高一健檢 373,120  373,120  0    

團體保險費    481,378  477,650  3,728  
預收 114-2學期休學生李
O炘等 16人團體保險費。 

住宿生團膳費 2,536,891  1,922,594  614,297  
尚須支付114年12月及115
年 01月份住宿生團膳費。 

學生交通車 634,880  415,710  219,170  
尚須支付114年12月及115
年 01月份學生交通車費。 

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 482,640  30,499  452,141  尚須支付電費。 

輔導處 

高一多元性向測驗 10,944  10,944  0    

高三學系探索量表 20,430  20,430  0    

政大包種節參訪 15,360  15,360  0    

總務處 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 412,400  1,537,123  (1,124,723) 

一.依據臺中市高級中等
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
補充規定第六、(三)3.
辦理：該款項支用學生
教室冷氣維護及汰
換，如有賸餘款，得不
退還學生。 

二.超支部分動支歷年滾存
代辦收入結餘款支應。 



6 

 

 

◎ 提案討論 

   案  由：計價協商及擬定本校114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及代收代辦費收費標

準表」、「各處室應辦代辦業務收費標準調查表」，請審議。 

(p.7~ p.10) 

   說  明：依據教育部 114 年 6 月 27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403358A 號公告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費收費數額表」、113 年 1 月 23 日臺

教授國部字第 1120183855A 號令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

用辦法」、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7 月 9 日中市教高字第 

1140060960 號函「114 學年度臺中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雜費及

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106 年 6 月 16 日中市教高字第

1060050519 號函「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及本校 110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向學生收取代辦費審核會議

作業要點」辦理。 

 

參考資料 P.11- P.19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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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及代收代辦費收費標準表(草案)         單位：元 
項目類別 

學費 雜費 

代 收 代 付 費 ( 使 用 費 ) 代        辦        費 

年

級 

組別

/ 

班群 

班級 
實習實驗費 

(實習費) 
電腦使用費 

宿舍費 

(住宿費) 
課業輔導費 書籍費 班級費 家長會費 團體保險費 

住宿生 

團膳費 

(每日晚餐) 

游泳池水電 

及維護費 

冷氣維護 

及汰換費 

冷氣 

使用費 

高

一 

普通 1-9 

6240 1740 80 

550 

4810 

1224 2681 

100 100 233 63 
240 

200 

電 

費 

每 

度 

以 

6 

元 

收 

費 

普通 10-17 

0 

1224 3064 

語文 18 1700 3094 

數理 19 1700 3867 

舞蹈 20 1700 1280 0 

高

二 

第一

班群 

1(數 B) 

6240 1740 

0 

 

奇數班 

收費  

550 元 

 

 

 

 

 

 

偶數班 

收費 

0 元 

(未開課) 

4810 

680 2439 

100 100 233 63 
240 

200 

2(數 B) 

3(數 B) 

第二

班群 

4(數 A) 

0 1020 2527 5(數 A) 

6(數 A) 

第三

班群 

7(數 A) 

320 1190 3223 
8(數 A) 

9(數 A) 

10(數 A) 

第四

班群 

11(數 A) 

320 1360 3661 

12(數 A) 

13(數 A) 

14(數 A) 

15(數 A) 

16(數 A) 

17(數 A) 

語文 
18(數 A) 

0 550 
1700 2214 

18(數 B) 1700 2126 

數理 19(數 A) 320 550 1700 3725 

舞蹈 20 0 0 1700 8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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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別 

學費 雜費 

代 收 代 付 費 ( 使 用 費 ) 代        辦        費 

年

級 

組別

/ 

班群 

班級 
實習實驗費 

(實習費) 
電腦使用費 

宿舍費 

(住宿費) 
課業輔導費 書籍費 班級費 家長會費 團體保險費 

住宿生 

團膳費 

(每日晚餐) 

游泳池水電 

及維護費 

冷氣維護 

及汰換費 

冷氣 

使用費 

高

三 

第 

 
一二 

 
班群 

1(數乙) 

6240 1740 

0 0 

4810 

315 1669 

100 100 233 63 
240 

200  

電 

費 

每 

度 

以 

6 

元 

收 

費 

2(數乙) 

3(數乙) 

4(數乙) 

5(數乙) 

6(數乙) 

第三

班群 

7(數甲) 

320 0 
945 

加修生物 1260 

646 

加修生物 1086 

8(數甲) 

9(數甲) 

10(數甲) 

第四

班群 

11(數甲) 

320 0 
1260 

未修生物 945 
646 

12(數甲) 

13(數甲) 

14(數甲) 

15(數甲) 

16(數甲) 

17(數甲) 

語文 18(數乙) 0 0 315 2382 

數理 19(數甲) 320 0 
1260 

未修生物 945 
1169 

舞蹈 20 0 0 1768 1161 0 

◎依據教育部 114 年 6 月 27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403358A 號公告「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費收費數額表」、113 年 1 月 2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83855A 號令修

正「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7 月 9 日中市教高字第 1140060960 號函「114 學年度臺中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雜費及代收代付

費（使用費）收費數額」、106 年 6 月 16 日中市教高字第 1060050519 號函「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及本校 110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向

學生收取代辦費審核會議作業要點」辦理。  

◎依 113 年 1 月 2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83855A 號令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4 條：學校學生免納學費。 

◎同一班級之書籍費、課輔費，會因數學科選擇版本及母語課程或加修生物課而導致收費金額不同，將依同學選擇版本及課程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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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處室應辦代辦業務收費標準調查表(草案) 

                                                                                            單位：元 

處室 項目名稱 依據(事由) 辦理日期 預收金額 計算方式 備註 

教務處 

課業輔導費 

1. 114.9.23 中市教高字第 1140088540

號函辦理 

2.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業輔導實施計

畫 

高一、高二： 
115/2/23~115/6/25 

高三：
115/2/23~115/4/23 

依年級、班群收費，每人
收費金額請參閱收費說明 

如會議手冊附件
一 (p.20-p.22) 

一、 高三除舞蹈班全員參

加外，其餘依實際上

課人數收取 

二、 低收、中低收及導師

建議者，費用減半 

重補修費用 
112.2.13 中市教高字第 1120011191 

號函 115/6~115/8 240 元/學分 
如會議手冊附件
二 (p.23) 

依實際報名學分數收費 

書籍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科書採購明細表 115/1~115/6 依實際決標金額收費 
如會議手冊附件
三 (p.24-p.25) 

低收免收 

115 年雙聯學程赴
美課程學習 

115 年雙聯學程赴美課程學習實施計畫 115/7/3~115/8/2 預估約 100,000 元/人 
如會議手冊附件
四 (p.26-p.27) 

依實際報名人數收費(需

繳訂金 20,000 元，後依

實際招標金額補足差額) 

學務處 

班級費 本校班級費收取代辦費用依據 115/1~115/6 100 元/人 
如會議手冊附件

五 (p.28) 
 

家長會費 

106.6.16 中市教高字第 1060050519 號

函「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

用補充規定」第六點 

115/1~115/6 100 元/人 

詳會議手冊 

參考資料三

(p.16) 

低收入免繳 

赴韓國際教育旅行 援往例辦理 115/4/6~115/4/11 預估約 56,000 元/人  
依實際招標及議價結果

收費 

高二教育參觀 
113 學年度高二教育參觀教學活動採購

案辦理(擴約至 114 學年度) 
115/4/22~115/4/24 約 5,700 元/人  

依實際招標及議價結果

收費 

114 學年度學生團
體保險 

114.7.16 中市教體字第 1140063029 

號函 
115/1~115/6 233 元/人 

如會議手冊附件

六 (p.29-p.30) 

原住民、低收入戶、重

度身障學生、重度身障

子女免繳 

住宿生團膳費 
依「114 學年度住宿生晚餐團膳」勞務

採購招標辦理 
115/1~115/6 每日 63 元/人  

晚餐 63 元 
(以餐計費) 

低收、中低收及清寒學

生可辦理減免(以總數 5

％為限) 

學生交通車費用 
依「114 學年度學生交通車」採購招標

辦理 
115/1~115/6 依各站別收取 

如會議手冊附件
七 (p.31) 

1. 車隊長給予 5 折減免 
2.依實際搭乘人員收費

(另行製單收費) 

游泳池水電及 
維護費 

本校游泳池收取代辦費用依據 115/2~115/6 240 元/人 
如會議手冊附件
八 (p.32) 

1.依實際人數收取 

(舞蹈班除外)  

2.低收入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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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 項目名稱 依據(事由) 辦理日期 預收金額 計算方式 備註 

總務處 
冷氣機維護及 
汰換費 

106.6.16 中市教高字第 1060050519
號函「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
取費用補充規定」第六點 

115/1~115/6 200 元/人 
詳會議手冊 
參考資料三(p.17) 

低收入免繳 

圖書館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
用費 
(高一資訊科技) 
101~109 班 

114.7.9 中市教高字第  1140060960 
號函「114 學年度臺中市政府主管高級
中等學校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收費數額」 

115/1~115/6 550 元/人 
詳會議手冊 
參考資料一(p.12) 

1.每週二節 
2.本項對應為代收代
付費(使用費)之電
腦使用費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
用費 
(高二生活科技) 
201、 203、 205、
207、 209、 211、
213、 215、 217、
218、219 

 

◎依據教育部 114 年 6 月 27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403358A 號公告「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費收費數額表」、113 年 1 月 2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83855A 號令修

正「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7 月 9 日中市教高字第 1140060960 號函「114 學年度臺中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雜費及代收代付

費（使用費）收費數額」、106 年 6 月 16 日中市教高字第 1060050519 號函「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及本校 110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向

學生收取代辦費審核會議作業要點」辦理。  

◎依 113 年 1 月 2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83855A 號令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4 條：學校學生免納學費。 

◎同一班級之書籍費、課輔費，會因數學科選擇版本及母語課程或加修生物課而導致收費金額不同，將依同學選擇版本及課程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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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一   
 

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費收費數額表  

 

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27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403358A 號公告 

 
單位：新臺幣 

 

學生就讀學制  

每學期每生收費數額  

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普通科、綜合高中學程  6,240元  12,170元至 26,162元  

專 業 群
科、建教
合作教育
班、實用
技能學程
（日間上
課）  

農業類、工業類、
商業類、海事水產
類、家事類  

6,240元  13,220元至 26,162元  

藝  術 
與 設 計
類  

設計群  

藝術群  6,240元  25,730元至 38,509元  

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夜間
上課）  

6,240元  13,220元至 26,1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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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臺中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  
 

 中華民國 114年 7月 9日 
中市教高字第 1140060960號函 

 
 

表一、114學年度臺中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表  
 

類  別  雜  費  

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實習實驗費  電腦使用費  宿舍費  

高一  

市立 1,740元  80元 

選讀部定一般科目
科技領域「電腦」
相關課程並實際使
用電腦者，應另繳
費，每週排課 1 節
者 400 元，2 節者
550 元，3 節者 700
元，4節以上者 850
元。  

  

  

  

一般上課期間市立：
1,520 元 至  4,810
元；私立：1,520元至
6,700元。  
寒暑假期間住宿學
生，依實際住宿時間
比例另收費。  私立 4,510元  110元 

高二、
高三  

市立  

修習自然學科 
4學分者  

1,740元 

80元 

修習自然學科 
5學分以上者  

  

320元 

私立  

修習自然學科 
4學分者  

4,510元 

110元 

  

修習自然學科 
5學分以上者  

390元 

備  註  

一、 費用單位為新臺幣（以下各表同）。  

二、 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部定一般科目科技領域，選讀資訊科技課程，

並實際使用電腦者，可收取電腦使用費；生活科技科目則依課程使

用之節數比例收費。  

三、 體育班：普通型課程及單科型課程，比照普通科收費數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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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二 

法規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13 年 01 月 23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及用途如下： 

一、學費：指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用以支付學校教學、訓輔、人事、

設備、校舍修建所需之費用。 

二、雜費：指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用以支付行政、業務、其他雜支所

需之費用。 

三、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指學生使用特殊設備、設施之費用及保證

金，項目如下： 

（一）重補修費。 

（二）實習實驗費。 

（三）電腦使用費。 

（四）宿舍費。 

（五）課業輔導費。 

（六）其他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四、代辦費：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項目如下： 

（一）團體保險費。 

（二）家長會費。 

（三）健康檢查費。 

（四）班級費。 

（五）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 

（六）蒸飯費。 

（七）書籍費。 

（八）交通車費。 

（九）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十）其他代辦費。 

2、學校依前項第三款規定收取保證金者，應明定其退還或不予退還之條件、

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並公告之。 

3、第一項第三款代收代付費（使用費），除前項應予退還之保證金外，其賸

餘款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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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1、前條第一項各款費用，其數額訂定方式如下： 

一、學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 

二、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用途訂定，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 

三、代辦費：除各該主管機關公告之收費項目外，由各學校經家長會、學生及社

會公正人士代表出席之會議通過，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各目所列各類費用，

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告之。 

2、前項第三款會議之組織及運作章則，由學校擬訂，並經校務會議通過；代辦費

收取會議，任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家長及學生代表合計不得

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並視需要納入不同家庭社經背景之家長及學生代表。開

會時，家長及學生代表實際出席人數，不得少於會議出席總人數二分之一。 

3、學校應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前一學年度各項收費項目、用途及數額，並應於招

生簡章載明學校資訊網路網址；其當學年度收費項目及數額調整者，應即時於

學校資訊網路公告。 

4、第一項第三款會議紀錄、費用收據及相關資料，均應依規定年限保存備查，其

收支情形，並應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 

第 4 條 

學校學生免納學費。 

第 5 條 

（刪除） 

第 6 條 

未具有中華民國國籍、重讀之學生，或符合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私立學校之學

生，不適用第四條免納學費之規定。但本法第三十五條第六項但書所定免試入學

之學生，不在此限。 

第 7 條 

第四條免納之學費，於學生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

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關規定外，應擇一申請，不得重複。 

第 8 條 

1、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者，學校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一、學費、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一）註冊後開學日前者，全數退還。 

（二）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四）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二、代辦費：依收取費用之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處理。 

2、學校依前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及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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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1、學生轉學，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比率及第二款規定，

向轉入學校繳納費用。 

2、借讀生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各目比率，向原校及借讀學校繳（退）雜

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其代辦費，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借讀生依規定應繳納學費者，應在原校繳納學費。 

第 10 條 

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有違反本辦法或有其他不當情事者，應予退費；各

該主管機關得依法對學校及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處分。 

第 11 條 

就讀依藝術教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經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後實施高

級中等學校及大學合併七年一貫學制之前三年學生，準用第四條規定。 

第 12 條 

1、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2、本辦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條

文，自一百十三年二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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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三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16日中市教高字第 1060050519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使主管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

時，落實執行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各學年度學校

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表之規定，特訂定本規定。 

二、學校為便利學生註冊，應同時提供家長所有可選擇繳費方式（包括繳費地點及其手

續費等）之訊息，並應至少提供一種免收手續費之繳費方式；收取手續費者，其款

項得以代收款科目處理。 

三、學校應於下列時間內，將代辦費收入及支出情形公告於學校資訊網路： 

    （一）收入情形：學期開始後三個月內。 

（二）支出情形：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 

各項代辦費應專款專用，如有賸餘款，除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外，其他項目均應於

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退還學生。 

四、學校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召開代辦費收取會議，應於召開會議前提供

與會人員詳細試算內容資料。 

五、代辦費中除團體保險費及家長會費屬應繳交之費用外，其餘費用應經本辦法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之代辦費收取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向學生收取。 

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學生或特殊案例學生有繳費困難者，經學校認定後，得免繳

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與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學校收取代收代付費(使用費)與代辦費，應於收費前事先以書面向家長說明收、退

費方式，並應切實開立收據。 

六、學校向學生收取家長會費、課業輔導費、冷氣使用及維護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家長會費：依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規定，以學生家長為單

位，每學期收取一次新臺幣一百元。低收入戶者，免繳。 

 （二）課業輔導費：應依臺中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學藝活動實施要

點規定辦理。 

 （三）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1、以新臺幣一千元為上限，以支用班級教室之冷氣電費、冷氣機維護及汰

換費二項費用為限。 

2、前目冷氣電費以度計價，支應班級教室冷氣之基本電費、流動電費及超

約附加費用為原則。如有賸餘款，應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退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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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目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每學期每位學生收取費用上限為

新臺幣二百元。如有賸餘款，得不退還學生。 

4、依高級中等學校設備標準裝設冷氣設備之教學場所，屬學校基

本設施，不得向學生收取其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七、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每班前三名，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學校

應予免收學費及雜費： 

 （一）體育成績七十分以上（進修部免送）。 

 （二）學校參酌獎懲、出缺席紀錄、日常生活綜合表現、服務學習紀錄、無

違法或特殊不良行為等，自訂之德行評量基準。 

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體育成績及德行評量基準，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學業平均成績非為每班前三名者，學校得依各年級全體學生學業成績分

布情形，酌予減免學費及雜費。 

第一項前三名免繳學費及雜費係屬獎學金性質，如已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

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不得重複。 

第一項家境清寒學生之認定，由各校自行依學生個別事實情況為之。 

八、就讀綜合職能科（特教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均免收學雜費等相關費用。 

九、學校不得向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臨時攤派或變相攤派任何經費。 

    學校不得因下列支出用途向學生收取代辦費： 

 （一）辦理學生成績考查及成績單郵寄等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之支出用途。 

 （二）辦理保全人員聘用及環境清潔等與校園安全及環境維護直接相關之支

出用途。 

 （三）依其性質屬學費、雜費或代收代付費（使用費）之支出用途。 

    學校不得以提供學生課後自習場地為由，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 

學校不得向學生預先收取損壞財物之賠償費，應於學生實際損壞財物時，始

得收取。 

十、私立學校向學生收取各項費用，其保管、運用、出納及核銷等，應依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辦理。 

十一、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前，應依檢核表（如附表）自行辦理初核，確認收費

程序，並應於每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將檢核表逐級核章併相關佐證資料留

存備查。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及自行檢核之辦理情形，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得

隨時派員視導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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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四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代辦費審核會議作業要點 

93 年 11 月 25 日奉核簽准 

94 年 01 月 18 日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98 年 0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08 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02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01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01 月 01 日改隸校銜 

110 年 0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 

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 

二、 適用範疇 

    本要點所稱代辦費，為本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項目如下： 

(一) 團體保險費 

(二) 家長會費。 

(三) 健康檢查費。 

(四) 班級費。 

(五) 游泳池水電費及維護費。 

(六) 蒸飯費。 

(七) 書籍費。 

(八) 交通車費。 

(九) 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十) 伙食費。  

(十一) 其他代辦費。  

三、 組織 

為審議每學期收取學生代辦費，本校成立「向學生收取代辦費」審核會(以下簡稱審核會)，其

組成方式如下： 

(一) 審核會成員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會計主任暨教師會代表各 1 人，家

長會代表 7 人、學生代表 1 人、社會公正人士 1 人，共 15 名委員組成，由校長擔任召集

人，並擔任審核會議主席。 

(二) 行政人員及社會公正人士由校長遴聘之。 

(三) 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表分別由教師會、家長會及學生組織推選產生。 

(四) 審核會由出納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執行審核會議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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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核會職責 

(一) 審議本校向學生收取代辦費用項目。 

(二) 審議本校向學生收取代辦費收費標準。 

(三) 訂定本校各項代辦費退費原則。 

五、 審核會議 

(一) 審核會議配合學生註冊及公告時程召開會議，必要時得由執行秘書簽請校長召

開臨時會議。 

(二) 審核會議應有三分之二成員出席，會議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三) 家長及學生出席人數不得少於實際出席總人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人數以達三

分之一為原則。 

(四) 審核會議訂定各項代辦費收費標準，應以收支平衡並依其性質及使用情形妥適

處理為原則。 

(五) 審核會議各項會議記錄、費用收據及相關資料，應依規定年限保留備查，其收

支情形並應上網公告。 

六、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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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14學年度第 2學期課業輔導實施計畫(高一、二) 

 
一、依據： 

(一) 教育部 112 年 2 月 15 日中市教高字第 1120011702 號「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學藝活動實

施要點」函。 

 (二)「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學藝活動實施要點」(民國 114 年 9 月 23 日中市教高字第
1140088540 號)辦理。 

 (三) 114年 12月 2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四)本校代收代辦費標準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 

     

二、目的：為加強升學準備，提昇學習成就，實施課業輔導。 

三、實施對象：本校高一高二學生。 

四、實施時間：115年 2月 23日~115年 6月 25日，每天課後第 8節實施。 

五、課程配當一覽表 

 

 

六、收費時間：納入 114學年度第 2學期註冊單收費，家庭經濟條件符合補助者(如低收、中低收及導師建議)，

費用減半。 

七、退費申請：學生可於 115/2/23~115/2/27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不參加。 

八、授課內容：由各科教學研究會研議擬定。 

九、勤惰考核：學生生活輔導悉照平時一般規定辦理。凡有曠課立即通知家長，必要時，商請家長到校，以

瞭解學生生活狀況。不參加輔導同學，原則上留校自習。 

十、日誌記錄：課業輔導期間，教室日誌記載均與平時上課期間相同。 

十一、本計畫經課發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十二、住宿同學請導師與家長確認並協助簽名繳回。 
 
 
 
 
 
 
 
 

年級 組別 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自主 

充實 
自習 

(不收費) 

專業 

舞蹈 
每週 

節數 

高一  

普通班 1  1  1     1   4 

語文班 1 1 1    1   4 

數理班 1 1 1 1      4 

舞蹈班 1 1       2 4 

高二 

第一班群 1 1      2  2 

第二班群 1 1 1     1  3 

第三班群 0.5  1 1 1   0.5  3.5 

第四班群 0.5  1 0.5 1 1    4 

語文班 1 1 1    1   4 

數理班 1 1 1   1    4 

舞蹈班 1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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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14學年度第 2學期課業輔導實施計畫(高三) 

 
一、依據： 

(一) 教育部 112 年 2 月 15 日中市教高字第 1120011702 號「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

學藝活動實施要點」函。 

 (二)「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學藝活動實施要點」(民國 114 年 9 月 23 日中市教
高字第 1140088540 號)辦理。 

 (三) 114年 12月 2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四)本校代收代辦費標準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 

     

二、目的：為加強升學準備，提昇學習成就，實施課業輔導。 

三、實施對象：本校高三學生。 

四、報名方式：請有意願參加同學自行至教學組領取調查表，並於期限內繳回。 

五、實施時間：115年 2月 23日~115年 4月 23日，每天課後第 8節實施，各組別報名超過 20人

才成班授課。 

六、課程配當一覽表 

 

 

 

 

 

 

 

七、收費時間：納入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單收費，家庭經濟條件符合補助者(如低收、中低收

及導師建議)，費用減半。 

八、退費申請：學生可於 115/2/23~115/2/27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不參加。 

九、授課內容：由各科教學研究會研議擬定。 

十、勤惰考核：學生生活輔導悉照平時一般規定辦理。凡有曠課立即通知家長，必要時，商請家長

到校，以瞭解學生生活狀況。 

十一、日誌記錄：課業輔導期間，教室日誌記載均與平時上課期間相同。 

十二、本計畫經課發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十三、住宿同學請導師與家長確認並協助簽名繳回。 

年級 組別 數學乙 數學甲 物理 化學 生物 專業舞蹈 每週節數 

高三 

社會組 1      1 

自然組  1 1 1 (1)  3 (4) 

舞蹈班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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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輔導費收費說明   
1219 

    週數 班數 
每週 

節數 
總節數 

每人

每節 
實收金額 

高

一 

普通班 17 17 4 68 18  1224 

語文資優班 17 1 4 68 25  1700 

數理資優班 17 1 4 68 25  1700 

舞蹈班 17 1 4 68 25  1700 

高

二 

第一班群數 B 17 3 2 34 20  680 

第一班群數 A 17 3 3 51 20  1020 

第三班群 17 4 3.5 59.5 20  1190 

第四班群 17 7 4 68 20  1360 

語文資優班 17 1 4 68 25  1700 

數理資優班 17 1 4 68 25  1700 

舞蹈班 17 1 4 68 25  1700 

高

三 

社會組(數乙) 9 1 1 9 35  315 

自然組(數甲物化) 9 1 3 27 35  945 

自然組(數甲物化生) 9 1 4 36 35  1260 

舞蹈班 13 1 4 52 34  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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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中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利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

簡稱學校）執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十一條規定，特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學生各學期學業成績未達及格基準之科目，得申請重修，未修習之科目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補修；重修或補修之辦理方式，應依下列順序為之： 

(一)專班辦理： 

1、 重修或補修人數達十五人者，成立專班。 

2、 辦理時間、課程內容及評量方式，由學校定之；每一學分之授課

時數，不得少於六節課。 

3、 學生收費，以上課節數為計算基準，每人每節課為新臺幣四十元。 

4、 教師授課鐘點費，每節課以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

給基準表高級中等學校之支給數額至新臺幣五百五十元為原

則，按年度收支平衡原則訂定。 

(二)自學輔導： 

1、 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行修讀，並安排面授指導及教學；每一學

分之面授指導及教學節數，屬重修者，每一學分不得少於三節，屬補

修者，每一學分不得少於六節；其面授時間及評量方式，由學校定之。 

2、 學生收費，每人每學分為新臺幣二百四十元。 

3、 教師面授指導及教學鐘點費，每節課以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

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高級中等學校之支給數額至五百五十元為

原則，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 

(三)隨班修讀：依學生能力及學校排課等因素，安排學生隨其他班級課程修讀。 

三、已開設專班重修之科目，除有特殊情形並經學校核准者外，學生不得申

請自學輔導。 

四、學生重修或補修期間，其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總修習節

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評量成績以零分計算。 

五、專業群科重修或補修課程如需實習（驗）材料費時，學校得酌收材料費，

學生每人每學分以新臺幣二百元為限。 

六、學校向重修或補修之學生收費，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

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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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科書各年級組別、班群書籍費收費一覽表        附件三 

 

高

一 

組別、班群 / 書名 
普高 

國文 

普高 

英文 

普高 

數學 

普高 

歷史 

普高 

地理 

公民與社

會(乙版) 

普高 

生物 

普高 

音樂 
體育 

普高 

地球科學 

普高選修

物理(Ⅰ) 

普高選修

化學(Ⅰ) 
總計 

    龍騰 龍騰 三民 南一 龍騰 龍騰 翰林 泰宇 育達 三民 龍騰 龍騰   

普通 1-9 452  438  390  378  378        240  405     2,681 

普通 10-17 452  438  390  378  378  358  430   240        3,064 

語文 18 452  438  390  378  378    430 388 240        3,094 

數理 19 452  438  390  378    358    388 240  405  430  388  3,867 

舞蹈 20 452  438  390                    1,280 

 

 

高

三 

組別、班群 / 書名 

普高選修

數學甲

(下) 

普高選修

數學乙

(下) 

普高選修

歷史(II) 

普高選修

地理(I)  

普高選修公

民與社會

(I)  

全民國防教

育乙版 

普高選修

生物(III) 

健康與護理

(下)/(全) 
家政 總計 

    龍騰 龍騰 翰林 翰林 龍騰 育達/均悅 南一 泰宇 均悅   

第一班群 1-3(全數乙)   390  335  358  358  228        1,669 

第二班群 4-6(全數乙)   390  335  358  358  228        1,669 

第三班群 
7-10 418          228        646 

7-10(選修生物) 418          228  440     1,086 

第四班群 11-17 418          228        646 

語文 18（全數乙）   390  335  358  358  418   228  295 2,382 

數理 19 418          228    228  295 1,169 

舞蹈 20           418   448 295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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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教科書各年級組別、班群書籍費收費一覽表 
                                        

高

二  

組別、班群 / 書名 
普高
國文 

普高
英文 

普高
數學
(4B) 

普高
數學
(4A) 

普高
地理 

普高公
民與社
會(三) 

家政 體育 
健康與
護理
(I) 

普高選
修物理
(III)  

普高選
修化學
(III)  

普高選
修化學
(IV) 

生活
科技 

普高選
修生物
(I)  

普高公
民與社
會(三) 

普高選
修物理
(IV) 

總計  

第一

班群 

  龍騰 龍騰 翰林 翰林 龍騰 南一 均悅 創新 育達 翰林 翰林 翰林 
育達/

均悅 
龍騰 南一 龍騰    

1 452  438  406      411    209  228        295        2,439  

2 452  438  406      411  295  209  228                2,439  

3 452  438  406      411    209  228        295        2,439  

第二

班群 

4 452  438    494    411  295  209  228                2,527  

5 452  438    494    411    209  228        295        2,527  

6 452  438    494    411  295  209  228                2,527  

第三

班群 

7 452  438    494    411    209  228  337  359    295       3,223  

8 452  438    494    411  295  209  228  337  359            3,223  

9 452  438    494    411    209  228  337  359    295       3,223  

10 452  438    494    411  295  209  228  337  359            3,223  

第四

班群 

11 452  438    494    411    209  228  337  359    295 438      3,661  

12 452  438    494    411  295 209  228  337  359      438      3,661  

13 452  438    494    411    209  228  337  359    295 438      3,661  

14 452  438    494    411  295 209  228  337  359      438      3,661  

15 452  438    494    411    209  228  337  359    295 438      3,661  

16 452  438    494    411  295 209  228  337  359      438      3,661  

17 452  438    494    411    209  228  337  359    295 438      3,661  

語文 
18(數 A) 452  438    494    411    209            210     2,214 修數 A 

18(數 B) 452  438  406      411    209            210     2,126 修數 B 

數理 19(數 A) 452  438    494  378     209        359 359 210 438 388 3,725  

舞蹈 20 452  438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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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115年雙聯學程赴美課程學習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二） 114 學年度教育部推動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實施雙聯學制及國際課程申請計畫 

（三） 本校推動國際教育交流委員會年度工作計畫。 

二、 計畫目標： 

為培養學生國際觀、增進國際競爭力，本校與美國緬因中央學院（Maine Central Institute）簽

訂雙聯學生合作備忘錄，學生依備忘錄赴美進行四週暑期夏日 STEAM課程與參訪活動，啟發學生追

求自我成長及擴展國際視野，並透過團體生活訓練學生團隊精神及提升智慧，以增進學生在未來全

球化中的競爭力。 

三、 計畫目標： 

文華高中學生，計 8名（男生 2名、女生 6名）。 

四、 實施時間： 

自民國 115年 7月 3日（星期五）至民國 115年 8月 2日（星期日），共三十一天活動日為原則（依

赴美班機調整）。 

五、 實施地點： 

美國緬因州。 

六、 組織與分工： 

工作人員職

稱 
單位名稱 姓名 工作職掌 

團長 文華高中 黃偉立校長 綜理教育旅行相關事宜 

執行秘書 文華高中 魏秀蘭秘書 規劃行程及行前行政綜理 

協助行政 文華高中 何宗祐組長 行前行政綜理與行前講習 

帶隊師長 文華高中 沈聿宣老師 行前行政綜理與執行相關事宜 

帶隊師長 文華高中 簡秀娟老師 執行相關事宜 

七、 實施內容： 

（一） 課程學習：於緬因中央學院進行 STEAM課程學習。 

（二） 文化、歷史體驗：認識、了解並體驗美國之文化及歷史。 

（三） 美國校園生活體驗：居住於緬因中央學院校園宿舍，體驗美國學生飲食與住宿生活，並且透

過團體生活訓練團隊精神。 

（四） 人際交流：透過與美國學生生活互動，促進人際交流。 

（五） 城市探索：透過學生城市探索，培養學生國際素養與移動力。 

（六） 大學參訪：開擴教育思維與未來學習規劃願景。 

八、 實施方式： 

（一） 實施出國計畫宣導內容。 

（二） 執行報名、聯絡對方學校、招標並與廠商接洽等內容。 

（三） 規劃交流內容與行前課程。 

（四） 確定團員名單並召開校內說明會。 

（五） 依照實施計畫辦理出國課程學習及體驗活動。 

九、 參考行程： 

（一） 依學校安排進行 STEAM課程學習。 

（二） 依學校安排參訪緬因州景點、鄰近地區大學或進行城市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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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計畫期程與進度： 

（一） 114年 12月下旬確定參加赴美課程學生名單。 

（二） 115年 3月上旬完成旅行社招標作業。 

（三） 115年 3月下旬起進行相關課程培訓。 

（四） 115年 6月上旬辦理行前講習與家長說明會。 

（五） 115年 7月 3日至 8月 2日進行赴美課程活動。 

十一、經費需求 

（一） 本案預估參加人數 10人（包含自費學生 8人，每生預 100,000元，共 800,000 元； 

教師 2人，共 200,000元），總團費預計為 1000,000元整。 

（二） 本案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暑期教師帶隊旅 200,000元整，教師旅 200,000元

自國教署補助款支應，後續旅費如有不足逕為分攤。 

（三） 本案團費擬提報 114-2學生收取代辦費審議會議審核：該團費之繳交先通知報名參加人

員繳交報名費訂 20,000元整，並於招標完成後，依實際招標金額收納剩餘未繳之金額。

該團費之繳交擬請總務處出納組協助收取。 

（四） 以上金額單位皆為新台幣。 

十二、預期效益與評估指標： 

預期效益 評估指標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重點計畫，

營造本校成為具國際化的教學環境。 

學生能否了解美國與台灣教育、文

化之差異。 

提升師生外語能力，增廣師生國際見聞，開拓師生

全球視野。 

團隊紀律及學生責任感。 

透過 STEAM 課程學習，豐富學生多元學習經驗，建

立本校特色。 

STEAM課程學習、參觀、訪問、豐

富多元學習歷程檔案。 

十三、 本實施計畫呈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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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班級費收取代辦費用依據 

 

 

一、每學年各班班級費品項:  

1. 教室美化補助款：每班 500元。約 30,000元 

2. 中市青年期刊：共 4期，每班 1本，每本 20元。約 4,800元 

3. 張老師月刊：共 6期，每班 1本，每本 125元。約 45,000元 

4. 團體活動紀錄簿：約 50,000元 

5. 印刷獎狀：班級幹部證書、班際競賽獎狀印製，約 95,000元  

6. 教室清潔用品：約 40,000元 

7. 班級生活輔導相關物品：約 95,000元 

8. 獎狀夾：班際競賽優良班級或同學獎狀夾，約 75,000元 

二、班級費原則運用於班級經營相關之學生身上，但不限制為以上用品。 

 

綜合上述金額為: 434,800 2 2100 103.5元/學期 

 

 
綜上，建議學生收取100元整。  

上述項目共計: 200元/人(學年度) 、每學期 100元/人。 

 

 

 

 

 

 

 

 

 

 

 

 

 

 

 

 

 



 

29 

 

附件六 
 
 

 
 



 

30 

 

 

 

 

 

 

 

 

 

 

 

 

 

 

 

 

 

 

 

 

 

 

 

 

 

 

 

 

 

 

 

 

 

 

 

 

 

 

 

 

 

 

 

 

 

 



 

31 

 

 

 

附件七 
 

 

 

 
 

 

 

 

 

 

 

 

 

 

 

 

 

 

 

 

 

 

 

 

 

 

 

 



 

32 

 

附件八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游泳池收取代辦費用依據 
 
 

一、 依據 112年 9月 21日臺教體署設(三)字第 1120037480A 號令發布之游

泳池管理規範。 

二、106學年度向學生收取： 

  (1)救生員管理費  

  (2)水電及維護費 

  上述兩項共計：280元/人(學年度)、每學期 140元/人。 

三、107學年度提高收取泳池代辦費用(每學期 200元/人)。 

   四、113學年度提高收取泳池代辦費用(每學期 250元/人)。原由： 

(1)由於救生員薪資每小時基本工資提高，原薪資 220 元/時，現調整為

250元/時。 

(2)參考友校，除了救生員之外，尚有增聘一位勞務員，處理泳池管理、

泳池清理、水溫管理、水位管理、過濾系統清理、熱泵使用等勞務工

作，讓學校教師回歸教學專業。 

 

  基於上述兩點，體育組研議建議提高收費計算如下： 

  (1)救生員調薪部分： 

     50元(薪資調漲) (8hr 4日+7hr 1日) 14(週) 2(學期)=54,600元 

   

  (2)勞務員增聘部分： 

     250(元/hr) 9(hr/日) 5日 14(週) 2(學期)=315,000元 

   

  由(1) (2)，應增加 315,000+546,00=369,600元 

  平均一個學生一學期：369,600 2 2200 84.2元 

  綜上，建議向學生收取 240元整。 

五、詢訪鄰近有游泳池學校，收費標準如下: 

  (1)臺中女中收費:一學期收取 240元/人(室內泳池是溫水)， 

  (2)臺中一中收費:上下學期收取 245元/人(室外泳池是冷水)， 

  (3)東山高中收費:一學期收取 240元/人(室內泳池是溫水)。 

  (4)啟聰學校收費:一學期收取 320元/人(室內泳池是溫水)。 

 

相較之下我們學校收取費用是偏低的，目前學校已不敷支應救生員管理費

(包含救生員勞健保及薪資、稅金)、水電及維護費用(包含氯錠粉等耗材)。 

 

※依113.1.30召開112學年第二學期向學生收取學雜及代收代辦費收費標準

審核會議決議收費定案 240元 


